申请商转公贷款（自筹转贷）办理流程图
提出申请



核实与告知


结清商业贷款并解除抵押



签订借款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



放款
申请商转公贷款的借款人（以下称“申请人”）向玉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称“公积金中心”）提出商转公贷款申请。





公积金中心对申请人提出的商转公贷款申请进行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对申请人符合条件的，确定贷款额度和期限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办理流程及所需材料；对申请人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告知原因。








申请人在接到通知20个工作日内，通过自筹资金提前结清商业贷款，完成解除原抵押登记，并持商业贷款结清证明、已解除抵押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书》/抵押权交公积金中心审核。





公积金中心审核通过后，申请人与受托银行办理贷款相关手续，签订住房公积金借款合同，并由受托银行办理新的抵押登记手续。





公积金中心待新的抵押登记手续完成后，将商转公贷款资金划入申请人在银行开立的用于偿还商转公贷款的个人还款账户。








